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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日益密切，古代中外交

往史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琉球作为明清时期中国的

藩属国，中琉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

飘风难民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现象已有不少学者就此发

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围绕难民救助与难民贸易两

个方面展开。其中中国台湾学者刘序枫的《清末东亚变

局与琉中日关系———以漂流民的遣返问题为中心》一文

围绕难民救助展开，以此对清朝末年中日琉三国之间的

关系进行分析；学者张先清、谢必震等也对飘风难民问

题展开了不同视角的研究；李超在其论文《清代琉球漂

风难民物品处置考》一文中对物品的种类、变卖方式进

行了分类，同时还对飘风难民贸易的性质、伪飘风难民

问题，也就是“密贸易”问题进行了探究[1]。另外，还有学

者俞玉储、陆臻杰、金鑫[2]等在文章中也有相关描述，这

些学者大多对“伪飘风难民”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有部

分内容提及清政府对飘风难民的贸易优待制度。

日本学者渡边美季、松浦章[3]、赤岭守对有关难民

携带物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赤岭守在其《清

代琉球漂着民的船舶、货物的变卖研究》一文中对飘风

难民变卖物品的案例进行了整理，并对变卖物品的种

类与方式进行了分析[4]。

但这些论文都未就琉球漂民贸易优待制度系统性

展开论述。本文意图通过对《历代宝案》的重新解读，进

一步梳理清代对琉球飘风难民的贸易优待制度的发展

沿革以及基本情况。

一、清代琉球飘风难民贸易优待制度的形成

参考赤岭守主编的《中国与琉球：探索人的移

动———以明清两朝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构筑与研究》、赤

岭守《清代琉球漂着民的船舶、货物的变卖研究》，以及

对《历代宝案》《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清代中琉关

系档案续编》等资料进行整理，可以发现从康熙五十一

年（1712）的第一例“神山”案例至光绪十一年（1885）的

最后一例郑邦选等人的案例，清代琉球飘风难民变卖

物品的案例共计 99 例。

自 14 世纪琉球中山王遣使进贡明太祖到清朝末年的五百多年间，中琉之间往来十分密切，飘风难民事件时有发生，两国

均对此进行了有效救援与妥善安置。清代在明代救助模式基础上，对琉球飘风难民的抚恤同样优待，在长期的救助中逐

渐形成了对琉球飘风难民的贸易优待制度，不仅允许难民就地变卖货物，并给予其和官船一样的免税待遇，足可见清廷

对琉球的怀柔远人之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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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飘风难 民在华变 卖物品 自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1712）始，琉球国难民神山等三十二人乘船一只，装载

粮米前往伊本国中山交纳，途中遭风尾楼船底等不堪

修葺，神山等人自行估价变卖原船[5]297-298。在神山案例中

飘风难民物品的处置官方并未参与，由难民自行估价

变卖，康熙帝也并未对变卖作出具体规定，在此后的类

似案例中被地方官所援引。

清代对飘风难民的救助、变卖物品作出明确规定是

在乾隆时期。乾隆二年（1737），下令要求各地对外国漂

民加意抚恤，并且永著为例：“朕思沿海地方，常有外国

船只遭风飘至境内者。朕胞与为怀，内外并无歧视，外邦

民人既到中华，岂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后如有似此被风

飘泊之人船者，着该督抚率有司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

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以示

朕怀柔远人之至意，将此永著为例。”[6]222 此前清廷救助

琉球难民的金钱多来自于私人捐助，自乾隆二年（1737）

起，动用存公银两进行救助。如琉球国难夷顺天西表首

里大屋子等三十人于乾隆二年（1737）六月十六日遭风

飘至浙江省定海县，护送至福建柔远驿，沿途及在闽的

口粮、行粮、衣服、船只修葺费用等均遵照动用存公银两

办理[7]299。

乾隆朝除规定动用存公银两进行抚恤外，为照顾琉

球飘风难民，允许其就地变卖随身携带物品。乾隆《大清

会典》载：“外洋夷民航海贸易，猝遇飘风，舟楫失利，幸

及内洋海岸者，命督抚饬所属官加意抚恤……（其）所携

货物，商为持平市易，遣归本国……。”[8]317 此后地方政府

参与到琉球飘风难民物品变卖当中，一般秉持自愿原

则，但禁止出口物品除外。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琉球

国难民俞崇道等十九人被风漂入浙江省太平县境内

……除丢弃外实存大米小米等物，奈船小载重远涉重

洋，须起大米四十包、小米一百包就近变卖，更余大米小

米等物照数带回，毋庸起卸进馆 [9]136。乾隆三十七年

（1772）琉球国那霸府难民智汝沃等人，漂流至福建省，

由于船内带有禁止出口的铁器，铁锅、铁条等物被强制

变卖[10]144-149。再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琉球飘风难民比

嘉等九人，原带箱内牛角二个计重壹角，出口有关例禁，

已据该夷官在馆变价钱一百二十文[11]238-241。

清廷除了参与变卖外，还会对变卖物品的收购价格

进行具体的指导。乾隆五十八年（1793）宫平等二十三人

漂至江苏省通州市，经地方官查验后给予口粮并将损坏

的原船及剩余粟、麦等就地变卖。江苏巡抚奇丰额将此

事上奏乾隆后，乾隆帝认为琉球遭风难船“虽折断大桅，

船身损坏，但此项海船，置造时价值不轻。今将原船及粟

麦等物在内地变价，该督抚司道府县以至书吏等遇有地

方应行估变物产，尚不及半价；何况此等外夷物件，即少

为估变，随意给予价值亦无凭考核，甚而从中染指者，往

往有之，殊属非是”，遂“著奇丰额，逐一查明，迅速覆奏。

毋许地方官估变稍有短少，致为外夷所轻也”[12]。

奇丰额在接到乾隆帝上谕后，参考了前任罗长麟

处置崇明县琉球飘风难民的案例，在此案船只估价三

百两的基础上追加一百两，潮湿粟麦皆照前例每石一

两，连同损坏船只共计变卖四百五十两[13]249。乾隆帝以

此为契机下令：“外夷船只遭风，漂至内地，自当格外矜

恤；于照值变价外，再与便宜，方为怀柔远人之道，岂可

转有短少？若地方官漫无查察，复任吏胥人等从中克扣

侵渔，日引月长，尤属不成事体。著传谕沿海各省督抚，

嗣后遇有此等遭风难夷船只，应行估变物件，务饬属宽

为给价，不可复有短估克减等弊，以副朕施恩远夷，体

恤周详至意。”[14]由此可见，清廷官方对于难民变卖随

身携带物品的态度并非总是“商为持平市易”，而是希

望地方官“宽为给价”，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飘

风难民的损失，并且彰显天朝上国怀柔远人之至意。

从康熙帝时的“神山”案例中难民自行估价变卖，

到乾隆二年，动用存公银两对难民进行抚恤，进而允许

变卖货物，再到乾隆朝“宫平”案例中官方参与售卖过

程并对价格做出一定指导，可以看出，清代对琉球飘风

难民的贸易优待制度在长期的救援抚恤过程中日益完

善，逐渐形成一定规范。

二、清代琉球飘风难民船只和物品变卖的类别

明清时期，中国严禁海外私人贸易，而且在航海技

术并不发达的古代，远洋贸易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因此

大多琉球飘风难民并非是假借飘风遇难之名谋求在华

贸易的商贩，多是往返于琉球各个岛屿之间的普通民

众。遭遇海难后，能顺风漂流上岸者已实属幸运，一些

难民在海难中便已丧生，有的漂至岸上后经救治无效

去世，遑论随身携带物品的保存，难民乘坐的民船及随

身所带物品在海难中受损严重。清政府对于琉球飘民

的受损船只及随身携带物品允许其进行变卖以示怀柔

远人之至意。以下拟对飘风难民变卖货物的原因、对象

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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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品变卖的原因。通过对《中国与琉球：探索人的

移动———以明清两朝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构筑与研究》

《历代宝案》《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清代中琉关系

档案续编》等资料中有关琉球飘风难民变卖物品相关

记载的整理、归纳，可以发现清代琉球飘民所变卖物品

大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即船只、铁制品、棉花、芭蕉、苎

麻、靛青、畜类、黑糖、盐、粟米、小麦、药材等，少有奢侈

品，其中变卖最多的物品是船只，共计 74 例。现抽取部

分案例分析难民变卖物品的原因。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难民售卖物品出于以下原因：

船只多因为受损严重，难以修复而变卖；随身携带的货

物黑糖、粟米、小麦等售卖基本上是由于浸湿腐烂价值

受损、不愿携带而变卖；铁器、牛角等则是由于清朝禁

止出口违禁物品而被迫售卖。

2.难民船只及随身物品的处理。

（1）破损船只的处理。关于船只的变卖。有的船只

在海难中损坏严重，即便修缮后，也难以再次航行，飘

民多选择“折价”变卖。即便是受损到无法进行修葺的

船只，残存的零部件如杉板、绳索、桅杆、蓬栏等物，清

政府依然会将其归为杂物一类“折价”购买，以示怀柔

远人之至意。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琉球国难民麻支

宫良等五十人装载大米前往中山王府贡纳，在回程途

中遭风遇难，桅木、帆索均被吹断，随浪飘荡。于乾隆二

十六年（1761）正月十三日，漂至广东省香山县一带，经

香山县地方政府救助，因船只损坏不堪修葺，自愿就地

变卖价银三百五十两[15]430。乾隆二十六年（1761）琉球国

那霸泊村难民糸数等人的船只因为严重损坏，已经无

法修葺，自愿在浙江就地变卖船只[16]469。

琉球难民如若自行修葺，地方政府则会折给工料

银令其自行购买材料修缮。如琉球国太平山难民黑岛

首里大屋子等人驾船前往中山国途中遭风遇难，于乾

隆二十六年（1761）漂至连江县定海同兴洋面，船身损

坏严重，绳索朽烂，修葺后也难以再次使用。查照乾隆

二十四（1759）年例，动用存公银两酌半赏给工料银一

百一十两助其自行修葺船只[17]445-447。再如乾隆三十五年

（1770）琉球国飘风难民俞崇道等十九人被风漂至浙江

省太平县一带，因船身是当年新造，俱属坚固并无损

漏，由太平县地方政府捐资修补[18]136。

在众多案例中，船只在尚可修葺的情况下，多由清

廷给予工料银帮助琉球难民修葺船只，实在破损不堪

的船只，难民则会选择就地变卖的方式进行处理，然后

附搭其他难民的船只或者接贡船回国。

（2）随身携带物品的变卖。难民随身携带之物品，

在遭风遇难后保存下来的多浸湿或发霉，其实际价值

大为受损，但在抚恤制度之下这并不影响物品的变卖。

乾隆五十六年（1791）当间等二十八人，奉太平山

地方官的命令载小米五百包，每包约五斗，并随带箱匣

等物，于五十六年七月十三日自太平山开船往本国中

山王府交纳，途中遭遇飓风，随风飘至江苏省崇明县，

船内还剩小米七十二包，并随带衣箱等物，其原驾船只

全行破坏，难以修整，已经就地变价银三百两，存剩湿

米七十二包亦经霉烂，并请变价银四十两，折番银五十

六元，发交当间等收领[19]119-120。

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琉球国久场岛等人装载

贡米后，中途在中山王府购买盐、铁等货物意欲到八重

县售卖，但途中遭风遇难漂至浙江临海县境内，因“船

身老旧，遇咫损坏，情愿连船、货就地变卖，由陆路赴闽

回至本国”[20]105。

“宽为给价”自“宫平”案例后成为定例，在随身物

品的变卖上也存在这样的优待，如“破船并剩余盐斤、

靛青等物就地变价带回”，随后“经该同知代为售变加

赏价银发领”[21]26-28。案例中该难民并未参与售卖，当地

官员在估价变卖后还给予了“赏价银”以示抚恤。清代

对琉球飘民的贸易优待制度不仅包括允许其变卖物

品，还包括对其售卖、购买的货物予以免税。

三、随身携带物品的进出口免税优待

清代对于琉球人的抚恤制度日益完善，最初仅给

予琉球接贡船只免税特权，康熙二十八年（1689）对于

随贡船来华的私有贸易者同样予以免税：“接贡船一

只，亦应照例免其收税，凑足三只之数。除此接贡船一

只外，有私来贸易者，仍照例免税。”[22]454 康熙四十年

（1701），对护送中国飘民回国的琉球船只所携带的货

时间
康熙五十一年

乾隆二年
乾隆十年

乾隆十九年
乾隆二十五年
乾隆二十七年
乾隆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七年
乾隆三十七年

物品
船只
船只
船只
船只
船只
船只
粟米

铁锅铁条
船只

原因
不堪修葺
不堪修葺
无法远行
不堪修葺
不堪修葺
不堪修葺

浸湿
违禁物品
不堪修葺

时间
乾隆三十九年
乾隆五十六年
乾隆五十六年
乾隆五十八年

嘉庆五年
嘉庆二十一年
嘉庆二十一年

道光元年
咸丰三年

物品
船只
粟米
黑糖
牛角
小米
船只
黑糖
铁器
铁器

原因
不堪修葺

腐烂
浸湿

违禁物品
浸湿

不堪修葺
浸湿

违禁物品
违禁物品

琉球难民部分物品变卖缘由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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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表格根据《中国与琉球探索人的移动———以明清两朝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构筑与研究》《历代宝案》《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制
作.
②道光二年五月十九日，《福州将军和世泰为琉球难船回货免税事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俞
玉储.再论清代中国和琉球的贸易———兼论中琉互救飘风难船的活动[J].历史档案，1995（1）：106.
③道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萨秉阿为琉球飘风船进口随带货物免税事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俞玉储.再论清代中国和琉球的贸易———兼论中琉互救飘风难船的活动[J].历史档案，1995（1）：105.
④道光十九年四月初八日，《福建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蒿傅为琉球难船随货免税事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
奏折。转引自俞玉储.再论清代中国和琉球的贸易———兼论中琉互救飘风难船的活动[J].历史档案，1995（1）：105.

物进行免税处理。到乾隆朝时，在对琉球贡船、官船免

税的基础上，对于琉球一般漂流船只，在华售卖同样给

予免税待遇：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据委管南台税务都司顾廷机

禀报，十月二十二日，有浙江玉环营千总唐元章等，护

送琉球船一只湾泊亭头地方，经差弁兵赴船查问，据千

总唐元章口称，系琉球国夷人……该难夷照屋等十三

人姓名及所带物件数目清册呈缴，随查册开：小米、芝

麻、棉布等物核计税银一两八分，应否遵照前例免其征

输等因。到奴才检查旧案，琉球船只来闽，历届税货，俱

免征输，兹遭风船只事同一例，应仰体皇仁，免其征收，

批行遵照[2370- 71。

在这封乾隆二十四年（1759）福州将军社图肯的奏

折中，可以看出对琉球飘风难民所携带的货物也给予了

免税处理，免税的依据则是“遵照前例”以及“旧例”，说

明对于一般琉球漂流船只所携带的物品，福州政府也参

照以往琉球官船的案例给予免税优待。可见对琉球民船

给予免税待遇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前便已存在，此后这一

贸易优待制度一直沿用至琉球彻底被日本所灭亡。

如道光二年（1822）十月初七，琉球飘民比嘉等所

乘坐的船只被风漂至闽头外洋，其随身所携带货物免

税清单为：“茶油五千四百斤，税银四两三钱二分；土烟

叶一百七十斤，税银一钱三分六厘；线香一千二百五十

斤，税银一两；乌糖一百七十五斤，税银五分三厘；大酒

四十坛，税银三钱六分。以上共免过税银五两八钱六分

九厘。”②又如道光十年（1830），浙江省护送一艘琉球飘

风难船到福建，其随船所带货物的免税清单为：“净棉

花七百斤，税银一两一钱二分；细茶叶四百斤，税银二

两四钱；青靛八百斤，税银二钱八分；油伞五十把，税银

五分。以上共免过税银三两八钱五分。”③再如道光十八

年（1838）十月初七日，浙江省护送一只琉球飘民难船

至闽，其随船所带货物免税清单为：“土烟叶一千五百

八十斤，税银一两二钱六分；粗药材四百三十七斤，税

银四钱三分七厘；海参一百五十斤，税银四钱五分；目

鱼干一千六十五斤，税银一两六分五厘；粗夏布一百五

十匹，税银四钱五分。以上共免过税银三两六钱六分二

厘。”④这些案例说明给予琉球难民免税特权并不是清

代某一朝的特例，而是从乾隆朝起成为惯例。

清廷不仅给予琉球飘民变卖货物以免税优待，并

且对于飘民在华购置货物携带回国，同样免除关税。如

乾隆三十九年（1774），琉球飘风难民须祥智等，先后被

送往福建安置。“所带回货物，共计应征税银一百一十

四两二钱……照例免征。”⑤

同样，琉球对中国飘风难民的救助亦是尽心尽力、

妥帖备至，两国互相救助难民明清皆有。清政府的贸易

优待制度对于遭受海难、损失较重且飘至陌生国度的

琉球难民而言实在是雪中送炭，在展开有效救援后，不

仅负责其食宿，提供回国所需钱粮，并且还允许其变卖

物品以减少损失。尽管这些贸易在中琉贸易中占比微

乎其微，但仍是中琉交往的一种形式，促进了两国关系

的友好发展。

由于中琉交往的日益频繁，沿海飘风上岸的难民

越来越多，清政府出于维护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与稳

定的目的，对难民展开了及时有效的救援，允许琉球飘

风难民在华变卖货物，并且对其随身携带的进口、出口

货物均给予官船的免税优待。这并不是从经济利益角

度来决定的，因为琉球飘风难民随身携带物品多以日

常生活用品为主，并且在海上遇难后，货物多有遗失或

丢弃，此等规模之贸易经济收益甚微，因此清廷对琉球

飘民的贸易制度是在“怀柔远人”思想指导之下，作为

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变相抚恤。清政府对琉球飘风难民

的贸易优待制度虽是从边境安全、朝贡贸易的角度出

发，但这一举措仍极大减少了琉球难民的生命财产损

失，增进了两国之间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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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署福州将军钟音为琉球难船回货免税事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转引自俞玉储.再论清代中国和琉球的贸易———兼论中琉互救飘风难船的活动[J].历史档案，1995（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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